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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128 和 70(c) 

2008-2009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状况及 

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缅甸人权状况 
 
 

  决议草案 A/C.3/62/L.41 的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秘书长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153 条提出的说明 
 
 

 一. 决议草案中所载的要求 
 
 

1. 根据决议草案 A/C.3/62/L.41 第 6 段的规定，大会将请秘书长： 

 (a) 继续进行斡旋，并继续同缅甸政府和人民，包括同缅甸全国和解进程相

关各方，讨论人权状况和恢复民主的问题，并向缅甸政府表示有意向其提供技术

援助； 

 (b) 密切监测所发生暴力事件的发展情况，防止暴力活动死灰复燃； 

 (c) 提供一切必要援助，以便特别顾问和特别报告员能够以协调一致的方式

充分有效地履行任务； 

 (d) 向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报告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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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拟议要求与 2008-2009 年期间两年期方案计划和优先事项 1 的关系 
 
 

2. 上述要求涉及 2008-2009 年期间两年期方案计划和优先事项
1
 方案 2（政治

事务）的次级方案 1（预防、控制和解决冲突）以及方案 19（人权）次级方案 3

（咨询服务、技术合作和外地活动）和次级方案 4（支持人权专题实况调查程序）。 

 三． 为执行这些要求开展的活动 
 

3. 秘书长在给大会的报告（A/62/498）中表示，已经进一步努力与缅甸当局和

主要的有关会员国进行接触，争取它们支持他的斡旋任务。在 2007 年 8 月 19 日

缅甸境内爆发危机后，这些努力得到了加强。秘书长发出声明，对当地紧张局势

升级和据报有持续发生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关切。他呼吁缅甸政府重视国际社会

的关切和要求，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并开展对话，确保立即提供与所有被拘留者

接触的机会。 

4. 秘书长坚信，今后应有机会以更具包容性、参与性和透明度的方式使国民大

会取得更佳的结果。秘书长还认为，缅甸政府应当抓住这次机会，采取大胆行动

促进民主化和尊重人权。秘书长欢迎丹瑞大将可能与昂山素季举行一次会晤，敦

促双方显示出最大程度的灵活性，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此外，秘书长敦促政府对

全国普遍存在的极为脆弱的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形势作出更有效的回应。秘书长

认为，国际社会应当通过提供社会经济方面的奖励来肯定政治方面的任何认真步

骤。 

5. 因此，秘书长承诺尽一切努力，使缅甸朝向实现民族和解、向民主过渡、充

分尊重人权，以此作为长期稳定和繁荣的必要基础。秘书长欢迎缅甸邻国和东南

亚国家联盟成员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并鼓励继续这种努力。 

6. 依照决议草案 A/C.3/62/L.41 第 6 段的要求，在 2008 年，秘书长将继续进

行斡旋努力，以便同缅甸政府和人民，包括缅甸全国和解进程所有相关各方，讨

论人权状况和恢复民主的问题。秘书长将通过其特使进行斡旋努力，并向大会第

六十三届会议报告执行决议的进展情况。 

 四. 估计所需资源 
 

7. 根据决议草案 A/C.3/62/L.41 第 6 段(a)、(b)、(c)和(d)的要求，秘书长将

在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的一年内，通过其缅甸问题特使继续进行

斡旋努力，推动民族和解和民主化进程。秘书长这项工作的估计费用为净额

781 900 美元（毛额 865 100 美元）。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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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这笔费用将支付特使和两名支助人员（1 名 P-4 和 1 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

职等））的薪金；特使前往缅甸、该地区邻国、欧洲和北美，包括赴联合国总部

的公务差旅费；1 名咨询人的服务费；以及支助特使工作的杂项事务费用。对特

使的其他实质性支助和行政支助将由政治事务部提供。 

9. 至于第 6 段(a)最后一部分关于技术援助的要求，如果有提供这种援助的要

求，则将通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技术合作活动予以满足。至于第

6 段(c)中关于特别报告员的要求，秘书长在其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中告知人

权理事会，人权理事会 S-5/1 号决议通过后，实施决议要求开展的各项活动所需

的经费估计数 46 700 美元将从 2006-2007 两年期的核定批款中匀支。秘书长还

将在其关于 S-5/1 号决议引起的订正估计数的报告中通知大会。所需经费隶属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的第 23 款（人权）。 

10. 关于 2008-2009 两年期，考虑到人权理事会应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的要求

对其附属机制持续进行审查，此时尚不需要为第 23 款（人权）增加经费。如果

需要增加经费，将向大会提出一项综合说明报告，阐述人权理事会不断进行审查

所产生的经费需求，以及通过修正2008-2009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下的工作方案、

减少经费需求而可能产生的匀支能力。 

 五. 总结 
 

11. 如果大会通过决议草案 A/C.3/62/L.41，在 2008-2009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3

款（政治事务）下需要为 2008 年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追加经费净额 781 900

美元（毛额 865 100 美元），用于秘书长继续进行有关缅甸局势的斡旋努力。上

述批款将在秘书长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向大会提交的题为“大会和(或)安全理事

会授权的特别政治任务、斡旋和其他政治举措的估计费用：专题组一. 秘书长特

使、个人特使、特别顾问和个人代表以及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办事处”

的报告（A/62/512/Add.1）中提出。 

 


